XXX粤港澳联合实验室
立项建设申请书
实 验 室 名 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   系   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

联  系  电  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
电  子  邮  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
依 托 单 位（公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广东省教育厅
2016年11月制
编 写 说 明
一、凡符合《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立项标准》规定、达到建设立项标准的高等学校均可提出申请。
    二、粤方单位依托平台指支撑联合实验室建设的省级以上重点学科、厅级以上重点科研平台。港/澳方协议单位及依托平台指与粤方已签署合作协议的港/澳方单位名称，以及其支撑联合实验室建设的实验室、研究所（中心）或大学的院系。
三、表内栏目不得空缺，如果没有某项栏目内容，请填“无”。

四、申请报告应据实填写，不超过30页（不含附件）。

五、本报告打印一式3份，随单位正式推荐函一同报送广东省教育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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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立项建设申请报告
一、联合实验室建设目的和意义

1.1 需求分析
1.2 主要研究方向
1.3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

1.4 建设目标

二、联合实验室建设基本情况
2.1基本条件（配备办公室、实验场地、设备仪器等） 
2.2组建方式、主要分工及培育过程
2.3组建基础与实力
2.4体制机制改革总体思路
2.5 合作协议
三、联合实验室建设实施情况与代表性成效

3.1科学研究
重点说明联合开展的主要研究内容，承担的重大科技任务，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及国内外学术影响力。
3.2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

重点说明支撑优势特色学科，催生交叉学科、新兴学科的实际效果，支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加强课程体系建设，联合培养本科生、研究生等。

3.3团队建设和人才队伍
重点说明国际化团队建设模式、学术带头人、骨干人才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的引进、培养，引进外籍研究人员（以港澳为主），团队和人才聘用、考核、奖励办法等。
3.4 资源整合与共享
重点说明建设和运行经费投入数量及来源，基地、平台、仪器设备、图书资料等创新要素的整合与共享情况。
3.5 国内外交流（以港澳为主）
重点说明主持召开的重要学术会议或做大会报告，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，担任国际期刊编委，人员交流与互派互访等情况。
四、联合实验室运行与管理
4.1 管理机构

4.2 咨询机构

4.3 改革与制度建设
重点说明条件保障机制改革，人员聘用制度改革，人才培养机制改革，评价和激励机制改革，资源整合与共享改革，协同创新机制改革，创新文化等。
4.4 开放与运行
重点说明实验室运作资金投入情况，开放基金、种子基金，国际（以港澳为主）访问学者及学生交换访问制度，科学普及，日常运行管理及对社会开放等。
五、未来三年建设计划、预期成效和考核指标
围绕建设总体目标和任务，重点说明未来三年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与协同创新、团队建设与人才队伍、科研条件与基础设施、国际化氛围与创新文化、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实施计划、预期成效和主要考核指标。

六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

七、相关附件和证明材料
包括：粤港澳合作协议、联合实验室管理办法及制度文件、代表性合作研究成果与实施成效证明、以及依托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材料。
